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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97 证券简称：永新光学 公告编号：2025-040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大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减持前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持股 5%以上大股东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兴资产”）共持有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1,713,37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6%，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和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

2025 年 9 月 10 日，公司披露了《持股 5%以上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6），宁兴资产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

不超过 1,109,367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兴资产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宁兴资产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109,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目前仍持有公司

股份 10,604,07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56%。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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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数量 11,713,378股

持股比例 10.5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 前取得：8,160,753股

其他方式取得：2,448,225股（为通过公司 2018 年权益分

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104,400股

注：公司董事江建军同时任职宁兴资产的董事，江建军未持有公司及宁兴资产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 年 9 月 10 日

减持数量 1,109,300股

减持期间 2025 年 10 月 9 日～2025 年 10 月 17 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109,300 股

减持价格区间 100.03～112.60元/股

减持总金额 117,526,092.17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67 股

减持比例 1%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

当前持股数量 10,604,078股

当前持股比例 9.56%

注：表格中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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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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